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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为适应不断发展的公共管理现

代化、科学化、专业化的迫切需求，完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公共管理

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公共管理人才培养质量而设立的。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掌握系统的公共管理理论、知识

和方法，具备从事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分析的能力，能够综合运用管理、政治、

经济、法律、现代科技等方面知识和科学研究方法解决公共管理实际问题的德才

兼备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公共管理专门人才。

二、招生类型及报考资格

招生类型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学生通过“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

试”招收。

报考资格以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当年有关文件为准。一般要求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和

三年（含三年）以上实际工作经历。

三、学习方式与年限

入学的学生可以选择“脱产”或“非脱产”方式进行学习。具体学习方式由各培

养院校根据实际情况安排。

学习年限为 2至 4年。

四、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学生培养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少于 36 学分。

课程设置突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分为核心课、专业方向必修课、选修课

和社会实践四方面基本模块。其中，核心课不少于 19 学分，专业方向必修课不

少于 8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7学分，社会实践为 2学分。课程学习中，每个学分

学习时间不少于 16 课时。



1.核心课是学生必修课程。“核心课程目录”共列 13 门课，其中，“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外国语”和“学术规范和论文写作”为学位教育

必设课程； “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分析”和“社会研究方法”是本专业必

设核心课程；其他核心课程，由各培养院校从“核心课程目录”中选择开设。

2.专业方向必修课和选修课由各培养院校根据公共管理学科范畴、院校自身办学

特色和社会公共管理事业对于人才的培养需求，自行设计和设置。

3.社会实践时间为三个月。社会实践应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社会实践结束后，

学生须提交社会实践报告。对于社会实践报告的具体要求，由各培养院校自行制

定，总体上应致力于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素养和能力。各培养院校应安排缺乏公

共管理实际工作经验的学生到政府部门或非政府公共机构进行社会实践。

五、师资队伍

各培养院校应逐步建立“双师型”师资队伍，即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队伍。

专职教师队伍是指本校编制内的全职教师。担任核心课的教师应为专职教师，并

具有相关学科博士学位或副教授以上职称。每门核心课程原则上配备至少 2名教

师，同一名教师原则上不应作为不同核心课程的核心成员。兼职教师队伍要在专



业方向课教学中发挥重要作用，参与专业方向学生培养的兼职教师原则上应不少

于专业方向师资队伍的三分之一。各培养院校应选聘具有扎实理论功底、丰富实

践经验的政府部门和其他公共机构的中高层领导干部担任兼职教师，并且确保他

们积极参与学生的培养工作。

各个专业方向必须有明确的师资团队承担教学任务。

六、教学形式

采用多元、互动的教学方式。综合运用讲授、研究、案例分析、体验、模拟等多

种教学方法，把多种形式有机结合起来，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七、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体现专业学位的特点，选题紧密结合公共管理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特

别鼓励学生选择与自己的工作领域和工作岗位相关的问题展开论文研究。学生应

该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方法，展开调查研究与分析论述，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或改进管理的措施。

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经过开题、写作、答辩等环节完成。其中，论文开题

时间应至少在答辩前半年进行，论文正文字数应在 2万字以上。

八、学位授予

完成课程学习及社会实践环节，取得规定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经学位

授予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授予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

九、办学环境

各培养院校应为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研究生提供与其他在校学术型研

究生同等标准的办学环境和学习条件，包括硬件设施、教学投入、学习保障、后

勤服务等。同时，根据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学特点，应特

别注意加强案例分析和研讨所需相关设施的建设。


